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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十次党委常委会会议纪要

2011年5月27日上午9:30，党委黄成惠书记在行政楼315会议室主持召开了2011年第十次党委常委会。会议主要议题是：1、研究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南京中医药大学意见；2、研究校史编纂工作；3、研究有关干部工作。党委常委吴勉华、陈涤平、马家忠、蔡宝昌、段金廒、黄桂成、夏有兵等出席会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根据议题需要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南京中医药大学意见。会议认为，此意见是贯彻落实关于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综合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推进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积极争取省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尽快促成签约。

    会议研究了校史编纂工作。会议认为，校史是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史，在国家高等中医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务必十分重视和及早启动。会议决定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史（1954-2013）》编纂委员会，由全体校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由黄成惠、吴勉华任主任，马家忠任常务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由程海波任主任，何祖华任副主任。校史编纂办公室挂靠校长办公室，与档案馆合署办公，相对独立，设立专项办公和编纂经费。编纂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抽调。会议要求在校史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校史编纂办公室积极启动有关编纂工作，确保2014年前完成任务。

    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会议批准王中越同志、陈丽琴同志兼任南星药业董事会董事；刘延峰同志兼任南星药业监事会监事。

会议批准夏有兵同志参加江苏省首批高校管理人才赴境外研修培训班。

会议研究决定了有关干部的任免，由党委正式发文。

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老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由马家忠副书记牵头，组织部和人事处负责落实。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抄报：党委常委、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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